
江西省学生体育协会
赣学体函〔2024〕16号

关于江西省第七届全民健身运动会（教职工组）
乒乓球比赛的补充通知

各有关参赛单位：

根据江西省体育局《关于印发江西省第七届全民健身运动会

竞赛规程总则及各项竞赛规程的通知》（赣体群字〔2024〕9 号）

和江西省教育厅《关于印发第一届“树人杯”江西省教职工体育

赛事活动计划的通知》（赣教体艺字〔2024〕16 号）和《关于印

发第一届“树人杯”江西省教职工体育赛事活动各项目竞赛规程

的通知》（赣学体字〔2024〕6 号）文件的要求，第一届“树人

杯”江西省教职工乒乓球比赛，定于 2024 年 9 月 23 日至 9 月

29 日在吉安市体育馆举行。为进一步做好赛事组织工作，完善

比赛的各项事宜，现补充通知如下。

一、 报到、竞委会时间与地点

（一）仲裁、裁判长、编排长于 9 月 22 日 14：00-16：00

到吉安宾馆报到，技术官员、裁判员于 9 月 23 日 12:00 前到吉

安宾馆（电话：周慧琴 18107969088，地址：吉安市吉州区沿江



路 99 号）报到。

（二）高校组、设区市教育局（教体局）组各代表队于 9 月

23 日下午 14：00-16：00 前在吉安昌泰国际酒店报到。（电话：

刘劲松 13607967736，地址：吉安市吉州区长岗北路 87 号）

（三）高校校级领导干部组各代表队于 9月 27日下午 15:00

前到吉安宾馆报到。（联系人:黄文斌 15270496661，地址：吉安

市吉州区沿江路 99 号）

（四）竞赛委员会：

定于 9 月 23 日 19:30 在吉安宾馆餐饮中心三楼吉安厅召开

竞赛委员会暨裁判长与领队、教练员联席会议，请高校组、设区

市教育局（教体局）组各代表队领队和教练员各 1 人准时参加会

议。

二、代表队报到手续

1.各代表队在酒店缴费入住后，由领队、教练员于 9 月 23

日下午 16:30 前携带下列材料到入住酒店向竞委会竞赛处办理

报到和核验手续（材料不全的代表队不安排比赛）。

2.运动员赛前 30 日内在县级及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

报告单（含心电图及常规体检等项目，证明身体健康并适宜参加

所报项目比赛）；

3. 全队人员（含领队、教练员）专为参加本次比赛办理的

“综合赛事保险单”（含领队、教练员往返赛区途中和比赛期间）；

4.参赛承诺书。



三、食宿安排及经费

（一）比赛期间实行闭环管理，所有参赛人员的食宿和从住

地到赛场的往返交通由大会统一安排。

（二）食宿费标准每人每天 240 元，报到时全队集中一次性

向入住酒店预缴纳 7 天食宿费，为保证报到缴费的安全性，请尽

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。

（三）各参赛代表队应服从竞委会后勤保障组及各酒店的房

间分配和统一管理。若有特殊原因无法按时到会或离会，请提前

报竞委会后勤保障组，以便离会时办理相关退费或补缴费手续。

（四）各参赛队请按期报到和离会，提前报到和推迟离会的

自行承担食宿费，按每人每天240元收取，提前离会按整天整房

退费。

（五）本次比赛期间统一安排标准间 2 人/间住宿，如要求

单人住宿需补交房差，按入住酒店标准收取。

（六）需竞委会安排食宿的超编人员或提前报到的队伍请提

前与赛事后勤组联系，报到现场不做临时安排。

（七）各队如无特殊情况可在本队所有比赛结束后离会，食

宿费用按实际发生结算,但之前未按规定时间和餐次用餐者，酒

店不予补餐或退回餐费。提前结束比赛离会的代表队必须由领队

安排整天整房退房，否则不予办理退费，且报到当天不提供早、

中餐。

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同一名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加“树人杯”或

第七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的比赛。

（二）本次教职工比赛相关纪律处罚、按《全国学生体育竞

赛纪律处罚规定》执行。

（三）运动员检录时，由本人持有效二代身份证接受核验，

概不接受户口本和临时身份证办理信息核验，信息不符者不得参

加比赛。

（四）运动员若在比赛期间身体不适，不要勉强坚持参赛，

可由本队领队或教练员按规程和规则规定申请因伤病弃权，否则

后果自负；但对无故弃权者仍执行竞赛纪律规定。

（五）比赛用球：本次比赛用球“双鱼”牌三星级 40mm+白

色乒乓球。

（六）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江西省学生体育协会

（代章）

2024 年 9 月 18 日


